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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

沪经信企〔2024〕258 号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开展 2024 年上海市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经委（商务委、科经委）、有关单位：

为贯彻《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支持本市中小企业

高质量发展，根据《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沪

经信规范〔2019〕9 号），现就开展 2024 年度上海市中小企业发

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范围和内容

符合 2024 年度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指南（以下

简称“指南”）（详见附件 1）的支持领域。

二、申报方式和要求

（一）网上申报



— 2 —

通过法人一证通登陆“一网通办”总门户（http://www.s

hanghai.gov.cn）（如尚未注册账号，请先转入“一网通办”

注册账号页面完成注册），进入“市级支持资金一件事”（http

s://zwdt.sh.gov.cn/smzy/shell_pc/personal/special-fun

ds-index），选择“市经济信息化委-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进行在线填报、提交相关电子材料，并保存下载相应申请表。

（二）申报材料要求

在线提交的电子材料须为 PDF 格式，单个文件不超过 5M，可

提交多个文件。

（三）特别说明

已申报其他市级专项资金项目者应主动予以申明，未申明者

按照重复申报不予受理。已获得财政资金支持的同一项目不得再

重复申请资助。申报单位在登录时需关联法人一证通，在提交项

目申报表及相关附件时需加盖电子签章（详见附件 2）。

三、受理申请

（一）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项目

网络填报受理时间：项目单位申报为 2024 年 6月 15 日-7 月

15日。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审核截至 2024 年 7月 22 日。咨询电

话：吴春霞 23117616。

（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项目

项目单位申报为 2024 年 11月 1日-11 月 15日；区中小企业

主管部门审核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咨询电话：徐明江

2311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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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小微企业政府性融资担保贷款贴息项目、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信用贷款贴息项目

网络填报受理时间：项目单位申报为 2024 年 5月 1日-5 月

31日。咨询电话：姚蕴哲 60801162。

（四）中小企业创新项目

网络填报受理时间：项目单位申报为 2024 年 6月 1日-6 月

21日。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审核截至 2024 年 6月 30日。咨询电

话：周晔琼 23112635。

（五）技术支持电话：60801111 转 2。

（六）各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联系方式（咨询电话详见附件3）。

附件：1.2024 年度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指南

2.关于关联法人一证通及加盖电子签章的事项说明

3.各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4 年 4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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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度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指南

一、支持方向

（一）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项目

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小企业产业集群专业化、

特色化、集群化发展水平。支持国家级、市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进一步聚焦主导产业、突出优势特色、汇聚资源要素、高效

协作网络、完善治理服务，形成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产业

集群。

（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项目

集聚一批面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服务商，打造一批“小快

轻准”的数字化产品，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赋能中小企业，

推动中小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运维服务等业

务环节数字化，帮助本市中小企业降本增效。

（三）中小微企业政府性融资担保贷款贴息项目

对本市中小微先进制造业企业通过本市政府性融资担保

机构担保获得的银行贷款给予一定比例的贴息。

（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信用贷款贴息项目

支持本市专精特新企业更好发展，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信用贷款给予一定比例的贴息。

（五）中小企业创新项目

支持本市初创期中小企业提升研发强度，培育一批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优先支持“3+6”新型产业体系、新赛

道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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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持标准和方式

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支持方式和额度按照

《上海市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一）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项目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项目采取奖励的方式，根据 2023

年度推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高效服务指标评价、产值（营

收）增速、研发经费投入增速等因素综合评价集群发展情况，分

级奖励。

A级：奖励 100 万元；

B级：奖励 50万元；

C级：奖励 30万元。

（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项目

按照 2024 年本市中小企业与数字化服务商签订的“小快轻

准”数字化产品服务合同金额给予补贴，最高不超过合同金额 30%

且最高不超过 30万元。服务合同、服务费用支付凭据及发票等相

关证明材料需经第三方机构审核查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项目

采取由数字化服务商集中申报的方式。数字化服务商收到补贴资

金后三个月内返还相关中小企业。

（三）中小微企业政府性融资担保贷款贴息项目

对本市中小微先进制造业企业在 2023 年通过本市政府性融

资担保机构担保获得的银行贷款，按照不超过贷款在 2023 年中实

际产生利息的 30%予以贴息，每家企业贴息额度不超过 300万元。

同一笔贷款只能享受一次市级财政性资金支持的贴息政策，已获

得其他市级贷款贴息资金支持的，不再重复支持。项目由提供贷

款的银行代为申报，银行在获得贴息资金后返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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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信用贷款贴息项目

对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于 2023

年在本市辖内法人银行、商业银行在沪分行借贷的信用贷款（不

包含个人担保），按照不超过贷款在2023年中实际产生利息的30%

予以贴息，每家企业贴息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同一笔贷款只能

享受一次市级财政性资金支持的贴息政策，已获得其他市级贷款

贴息资金支持的，不再重复支持。项目由提供贷款的银行代为申

报，银行在获得贴息资金后返还企业。

（五）中小企业创新项目

按照不超过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的 30%予以奖励，研发费

用以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所认定的“研发费用允许

扣除的研发费用合计”为准。单个企业奖励不超过 100 万元。

三、申报条件

申报专项资金项目的中小企业及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必须分

别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中小企业标准

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执行。

（一）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项目

1.申报单位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或上海市中小

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运营主体；

2.2023 年度推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高效服务指标评

价为“良好”及以上。

（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项目

1.申报范围需在 2024 年度“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目录内；

2.“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市场前景良好，截止申报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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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服务商与本市中小企业签订的“小快轻准”数字化服务合同

不少于 10家。

（三）中小微企业政府性融资担保贷款贴息项目

申报专项资金项目的中小微企业必须符合《上海市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中小微企业标准按照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执行。

申报贷款需为中小微先进制造业企业在 2023 年通过本市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担保获得的银行贷款。先进制造业企业是指高新技

术企业（含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中的制造业一般纳税人（财

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43号）。

（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信用贷款贴息项目

申报专项资金项目的中小企业必须符合《上海市中小企业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申报时处于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有效期内。中小企业标准按照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执行。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标准按照《优

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企业〔2022〕63号）、

《上海市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执行。申报贷款

性质为信用贷款（不包含个人担保）。

（五）中小企业创新项目

1.本市进入工信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的创新型中

小企业；

2.于 2021 年 1月 1日后注册成立；

3.已盈利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 20%，

或未盈利企业上年度研发费用超过 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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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优先支持已获得Ⅰ类知识产权的

企业。

四、申报材料

（一）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项目

1.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培育项目申报书（网上填报）；

2.2023 年度推进“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高效服务指标评

价报告;

3.营业执照、法人证书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4.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年度发展情况报告（2023 年度）；

5.项目申报材料及其附属文件真实性的承诺书;

6.企业法人代表信用查询授权书;

7.*其他与项目相关的证明。

（二）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项目

1.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项目申报表（网上填报）；

2.营业执照、法人证书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3.2023 年度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4.数字化服务商与本市中小企业签订的“小快轻准”数字化

产品服务合同汇总表；

5.每家中小企业签订的服务合同（需与汇总表一一对应），并

附每家中小企业营业执照；

6.数字化服务商“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实施情况总结报告；

7.其他可说明有关情况的证明材料；

8.申报材料及其附属文件真实性承诺书；

9.企业法人代表信用查询授权书。

（三）中小微企业政府性融资担保贷款贴息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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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融资担保贷款贴息项目申报表（网上填报）；

2.营业执照、法人证书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3.融资担保贷款业务明细表（表格下载填报）；

4.专项审计报告（商业银行提供）；

必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审计公司应列出被审计商业银

行 2023 年度发放融资担保贷款业务明细表，并在报告中对上述业

务的真实性进行核查；对贷款对象为中小微先进制造业企业进行

核对；对贷款符合在 2023 年通过本市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担保获

得的银行贷款进行确认；对贴息金额不超过 2023 年贷款实际产生

利息的 30%，每家企业贴息额度不超过 300 万元，提出明确审计

意见和结论。

5.贴息资金对应返还中小微企业承诺（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6.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单

位公章）。

（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信用贷款贴息项目

1.信用贷款贴息项目申报表（网上填报）；

2.营业执照、法人证书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3.信用贷款业务明细表（表格下载填报）；

4.专项审计报告（商业银行提供）；

必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审计公司应列出被审计商业银

行2023年度发放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信

用贷款业务明细表，并在报告中对上述业务的真实性进行核查；

对贷款对象为中小企业，申报时处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有效期内进行核对；对贷款性质为2023年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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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用贷款（不包含个人担保）进行确认；对贴息金额不超过2023

年贷款实际产生利息的30%，每家企业贴息额度不超过300万元，

提出明确审计意见和结论。

5.贴息资金对应返还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承诺（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6.申报材料真实性声明（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单

位公章）。

（五）中小企业创新项目

1.创新项目申报表（网上填报）；

2.营业执照、法人证书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3.会计师事务所正式出具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含附注及经

审计的会计报表）。无法提供审计报告的，需提交说明及2023年度

财务报表（含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

4.2023年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

5.知识产权相关证明文件；

6.其他有助于说明企业创新能力的材料，如相关资质证书、

奖励证明、专家推荐意见等。

7.项目申报材料及其附属文件真实性的承诺书；

8.企业法人代表信用查询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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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关联法人一证通及加盖电子签章的事项说明

1、企业在项目申报时，提交的项目申报书及附件均需加盖法

人一证通中的电子签章。

2、如企业无法人一证通或法人一证通内无电子签章的，可前

往法人一证通服务网点办理。法人一证通客服热线：021-962600，

网址：https://www.962600.com

去往网点办理时需携带如下材料：

（1）企业的营业执照原件和复印件

（2）经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申请表（https://www.962600.com下载）

（4）法人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所有提交的材料都需要加盖公章。

https://www.9626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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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各区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联系方式

序号 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浦东新区科经委 黄健达 68811105

2 黄浦区商务委
王馨馨

陈申申

33134800-20919

33134800-20986

3 静安区商务委 张 科 33371308

4 徐汇区商务委 张军宝 64284146

5 长宁区商务委 卢 毅 22050872

6 普陀区商务委
王京凤

杜庆丰

52564588-7055

52564588-7045

7 虹口区商务委 张 洁 55801388

8 杨浦区商务委 戴敏洁 25032851

9 宝山区经委 翁诗琦 66786292

10 闵行区经委 周思漪 34203361

11 嘉定区经委 朱铭骏 69989822

12 金山区经委 何红玉 57921750

13 松江区经委 黄静怡 37737306

14 青浦区经委 钱尉蓝 59861128

15 奉贤区经委 唐枫烨 67156715

16 崇明区经委 刘琳萱 59611979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4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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